






另一方面,人为地割裂对行为人的归属与对被害人的归属,并将对被害人的归属判断前置

于对行为人的归属判断,这种区分既不可能也没必要。刑法的归属问题的核心在于判断行为

人的归属问题,在对行为人进行客观归属的过程中,也就同时进行了对其他所涉及人的归属判

断。如果法益侵害结果不能归属于被害人或其他人,也就应当归属于行为人。这实际上是融

合在一起的同一个流程,并不需要分开两个独立的判断流程,最终判断的就是法益侵害的结果

能否归属于行为人的问题。

4.小结

综上,同意有效性与自我答责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。同意有效性的判断是对被害人的

主观心理状态进行事实判断,自我答责是对被害人有效地放弃法益的同意行为及其结果是否

客观上归属于被害人的自我答责性进行规范判断。

在动机错误或目的错误的情况下,对被害人同意仍然以法益关联性错误作为判断标准。

只要导致被害人与法益相关联的错误,则同意无效,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就是实行行为的着手,

具有可罚性。反之,如果是动机错误,则同意有效,进而仍要判断是否自我答责。尤其是自由

答责,也就是自由意志的体现。如果存在紧急状态错误,由于类似于紧急状态的强制,因此没

有自由选择的可能,从而排除被害人自我答责。但是在单纯利他性情况下,则都应当由被害人

自我答责。

对自由答责自我损害的判断,不应当适用一般人的标准,也不应考虑是否出于理智的理

由、被害人的反应是否可以理解等因素,否则就完全与被害人自由处分自己法益的假设的初衷

相违背。因此,应当以被害人为标准,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事实,规范地评价被害人自我放弃

法益的行为是否应由被害人自我答责。具体到诈骗罪,其保护法益只有财产,并不保护纯粹的

处置自由。捐赠诈骗“实质是骗取他人的施舍。由于施舍者决定将财物施舍给对方,就意味着

其放弃了对该财物的所有权,因而不存在侵犯财产所有权的问题。而诈骗罪是一种侵犯财产

所有权的犯罪,不侵犯财产所有权的行为,肯定不具备诈骗罪的本质,也不可能构成诈骗

罪”。〔111〕捐赠诈骗中,被害人明知财产处分具有财产损失的效果,仍然有意识地自我损害,对

财产的减少是应当负责任的,因此是自我答责的。

五、结 论

捐赠诈骗完全符合诈骗罪客观构造中的欺诈行为、认识错误、财产处分和财产损失等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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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111〕 刘明祥:“用抗震救灾名义募捐骗财如何定性”,载《检察日报》2008年7月1日,第003版。当然,
笔者认为诈骗罪不是侵犯所有权的犯罪,而是侵犯财产的犯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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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素。需要讨论的是结果的客观归责问题。不论是针对约定目的还是约定之外目的,行为人

的欺诈行为都制造并实现了法上不被允许的风险;由于被害人没有出现法益关联性的错误,其

同意是有效的;但在纯粹利他的捐赠情形下,应当承认被害人自我答责,从而排除诈骗罪的可

罚性。〔112〕

Abstract:Casesinvolvingfailureinthevictim’sintendedpurposebecauseofbeingdeceivedaretypi-

callyrepresentedbycharityfraudsandbeggingfrauds.Inpractice,mostcasesinvolvefailureinachieving

anappointedpurposeorotherpurposes.Thereisafiercedebateaboutwhethersuchcasesshouldbetrea-

tedasakindofpunishablefraudintermsofdogmatics.Theexistingtheoriesfocusmainlyonthenorma-

tiveinterpretationoftheobjectiveconstitutiveelementsoffraud,suchasactofdeception,propertydis-

posalandpropertydamage,whichleadstocomplicationandconfusionindeterminationofthecrime.This

studyholdsthatcasessuchascharityfraudareconsistentwiththeessentialsoffraudandproposesprinci-

plesconcerningobjectiverespsonsibiltyimputationforpropertydamage.Deceptionofcharityfraudcre-

atesandrealizesariskthatisnotallowedbylaw,whichleadstoalackoflegalrelevancebetweenthevic-

tims’mistakesandtheirlegalinterestandthereforethevictim’sconsentisvalid.Underthecircum-

stancesofbenefitingothers,thevictimsshouldbeartheself-responsibilityiftheyareawareofthedam-

agetothemselves.Thepropertydamageshouldnotbeobjectivelyimputedtotheperpetrator,makingthe

charityfraudunpunishableascrimeoffrau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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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112〕 我国司法实践中,已有判例认定捐赠诈骗只是违法行为,不构成诈骗罪。参见“赖爱春不服赣州市

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决定案”(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[2005]赣中行终字第32号)。当然,以募捐名义

进行的欺骗并非都不可罚,仍有可能构成伪造、变造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罪,伪造、变造身份证件罪,破坏

计算机信息系统罪,侵占罪,职务侵占罪,招摇撞骗罪等。参见陈毅坚,见前注〔9〕,第6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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